
【消費者保護宣導】

【經濟部主動出擊以確保口罩品質維護消費者安全(轉載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會)】  

為確保國內口罩品質，經濟部已針對中國大陸進口非醫用口罩，主動啟動

流向查核，查獲仿冒偽標涉犯刑法案件，並已移送地檢署查辦。

加利口罩仿冒事件發生後，經濟部王部長指示針對自中國大陸進口大量非

醫用口罩業者進行流向查核。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表示，於查核時發現，豪

品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今年 8 月自中國大陸進口 718 萬片非醫療用口罩，

且該局於國內實體店面及網站上購得以該公司名義銷售之立體醫療用口罩

(包括成人用及兒童用)。經赴該公司調查及比對發現，市面上購得之立體

醫療用口罩，與其自中國大陸進口非醫療用立體口罩外觀雷同，又經現場

查核未有產製立體醫用口罩設備，初步認定疑似涉犯刑法第 255 條對商品

為虛偽標記與販賣陳列輸入該商品罪、刑法第 339 條詐欺罪，已於 109 年

9 月 9 日移送彰化地檢署查辦。

查目前徵用豪品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實名制用之口罩，均封存於倉

庫未進行配送，經初步比對，與其自中國大陸進口之非醫療用口罩不同，

未有混充現象。



標準檢驗局說明，除針對中國大陸進口非醫用口罩進行流向查核外，亦已

啟動市售口罩專案檢查計畫，積極查核是否有進口口罩商品「仿冒」台灣

製，以及宣稱醫用口罩但未標或偽標衛生福利部許可證字號涉「混充」情

形。

標準檢驗局呼籲，口罩業者應產製或進口符合規定之商品，以免觸法。該

局亦將極積查核，如發現有涉嫌違反規定時，將立即移請主管機關處置。


